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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司法考试难在哪里？
浩如烟海的法条如何记忆？
纷繁复杂的法律事件怎样剖析？
灵活多样的题型如何解析？
刁钻古怪的陷阱怎样破解？
为什么许多考生皓首穷经．却不能破解司法考试之谜？
为什么有些考生能够一试中的，犹如囊中取物，从此平步青云？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驾驭司法考试，北京政法英杰培训中心特编著此套名师过关辅导用书。
　　本套丛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常英教授主编，由政法英杰一线授课名师亲自编写，集名师讲义、考
点精讲、历年真题、易混易错、重点法条、经典习题于一体，囊括历年司法考试的考点、重点和难点
，以“讲、评、练”的形式集中展现，既将高频考点逐一作出梳理，又对新增法规进行详细解读，既
有利于考生扎实掌握基础理论，又可强化实战经验，从而迅速提高其得分能力。
　　本书为丛书之《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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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斡旋与调停是由第三方来协助当事国解决争端的方法。
一般是在当事国不愿意直接谈判或者虽经谈判而未能解决争端时所采用的政治解决方法。
斡旋是指第三方应当事国的请求或主动采取的旨在促进双方直接谈判解决争端的活动。
斡旋国可以提出建议或转达当事国的建议，但不参加当事国双方的谈判。
调停是指第三方应当事国的请求或经双方同意，以调停者的身份提出实质性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组
织并直接参与当事国之间的谈判。
2．斡旋与调停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三方是否参加谈判。
斡旋的特点在于斡旋者只进行有助于促成争端当事国的直接谈判的活动，本身并不参加谈判，也不就
谈判内容提出建议；调停的特点在于调停者不只是辅助谈判，而且直接参加谈判，组织谈判，提出解
决办法，甚至还力求使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案得以遵守。
斡旋与调停的共同之处在于：斡旋者或调停者提出的意见只具有建议或劝告的性质，不具有法律的强
制性，各当事国对此保留完全的自由。
斡旋或调停不论成功与失败，第三方的任务均告终止，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斡旋与调停可由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及个人进行。
1．调查，即国际调查。
在国际争端中，由于基本事实不清而使得争端双方无法统一认识，通常由争端双方通过协议，成立调
查委员会就争执的事实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交由当事国自行解决争端的方法。
调查委员会分常设和特设两种，均由委员5人组成，除当事各方各有1人外，其余3人双方协议由第三国
公民充任。
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仅限于查明事实，而无法律拘束力，当事国对调查结果的效力自行决定。
2．和解又称调解，是比调查更进一步的解决争端的方法。
调解的方法是将争端交由一个委员会查明事实、提出调查报告并建议解决方法和制定调解方案，以促
进争端解决。
调解委员会可以对争端本身进行实质性的审议并提出建议，但没有法律拘束力，当事国没有必须接受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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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第8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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